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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河洛

“若问古今兴废
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人文河洛”系《洛阳日
报》品牌之一，让我们
在这里触摸河洛大地
的人文底蕴，感受洛阳
历史的厚重魅力。

扫一扫，关注“人文河洛”
（renwenheluo）

□沙宇飞

陈平“奏而不斩”
保住自己一条命

征战八年，九死一生，奔六的刘邦终于当了皇帝。
七年后，有个朝廷安全部门的官员，秘密向刘邦汇报，

说樊哙跟吕后是一个小集团，只等刘邦百年以后，就要大开
杀戒，杀掉刘邦的宠妃戚夫人和幼子刘如意。刘邦气得差
点儿背过气去。

当天晚上，患重病的刘邦让副丞相陈平（河南原阳人）
和绛侯周勃在床前接受诏命。他气喘吁吁地说：“你们俩乘
专车到军中，斩樊哙之头。周勃接替樊哙职务，去抓卢绾。”
末了，他拍着床帮喊道：“立刻，马上！”

陈平和周勃一溜小跑出来，拐过墙角，停下了。两人小
声嘀咕，陈平说：“贤弟，樊哙乃皇上重臣啊，功勋卓著，德高
望重。而且两人是连襟。皇上在气头上让咱们杀樊哙，万
一他后悔怎么办？”周勃点点头，但为难地说：“可圣旨不可
违啊！”陈平说：“你看这样中不？咱把老樊捉来交给皇上，
真要杀，那就让他自己去杀吧。”黑暗中，二人击掌为信。就
是这“时间差”，救了陈平一命。

陈平在押解樊哙的途中，听到了惊天噩耗——刘邦死
了！他赶紧勒住马，皱着眉头寻思着：如今，刘邦死了，樊哙
就在身后的囚车里，这样回去了，吕后会咋想？吕媭（xū 吕后的
妹妹，樊哙的妻子）又会咋想？就算吕后知道那是刘邦的圣
旨，可吕媭必会怪罪想杀她老公的人。她去姐姐那里一哭二
闹三上吊，说几句坏话，那他陈平还有活路吗？思量再三，他
想出了一个“奏而不斩”的办法。

他派人快马先行，向吕后报告樊哙没死，正在回京。而
他自己且走且停，以观事态发展。

吕后命陈平部暂驻河南荥阳待命，但很快便让他进
京。陈平犯难了！部队留在荥阳，自己只身赴京，看来凶多
吉少啊。他思来想去，觉得直面吕后乃为上策。

陈平星夜兼程赶回宫中，直奔刘邦灵前，“扑通”一声，
伏地痛哭，悲痛之情简直让山河为之动容。此时，吕后两眼
红肿，也在昏黄的灯烛下守灵。陈平趁机把逮捕樊哙的来
龙去脉，一五一十向吕后作了汇报。

吕后面无表情地说：“你也很辛苦，出宫去休息吧。”
陈平哪敢走啊！人一走，脱离了吕后的视线，不知还会

出什么幺蛾子。他连忙说：“这个时候，俺咋能离开皇上
呢？还是让俺留下来陪陪他吧。”

时至夜半。吕后看看跪在灵前的陈平，叹了口气，随即下
令让他就近住在禁军中，并委派他护卫宫中的官员。临走，她
丢下一句让陈平感激涕零的话，让他辅佐将要登基的皇帝。
生死一瞬，峰回路转，陈平又成了惠帝刘盈的师傅！

十八年后，陈平寿终正寝。

东汉陵墓中为何没了陪葬坑
多位考古专家释疑中国古代陵寝制

邙山帝王陵与秦始皇陵有哪
些不同？秦、西汉陵墓中流行的
陪葬坑在东汉陵墓中为何见不
到了？10月29日，在市文物考古
研究院举办的考古沙龙上，考古
界专家为考古爱好者解疑释惑。

沙龙上，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院长
段清波从“外藏系统的兴衰与中央集权体
制的确立”侧面，说明了秦和西汉时期陵墓
的厚葬之风。

“外藏系统”即指在秦和西汉帝后陵墓
之外发现的性质多样、内涵丰富、数量众多
的陪葬坑。以秦始皇陵为例，除了陵墓内建
有各式宫殿、陈列着许多奇异珍宝，陵墓四
周还分布着200多座形制不同的陪葬坑。

“这些陪葬坑不仅存在于墓室外墓圹
内，在内城之内、内外城之间、陵园外城之
外也大量存在，每个陪葬坑对应一个中央
政府管理机构，是秦始皇完成构建帝国的
表现。”段清波说。

到了西汉，汉承秦制，陪葬坑的数量
由少到多，最后消失。这些陪葬坑的分布
区域比秦陵要小，主要存在于地宫内各层
台阶上、帝陵和后陵陵园之内及帝后陵园
之外。

在西汉11座帝陵中，陪葬坑的数目从
汉高祖刘邦与吕后合葬陵长陵的285座，
到汉昭帝刘弗陵平陵的1288座达到高峰，
然后开始减少，到汉平帝刘衎（kàn）的康
陵，陪葬坑只有7座。阳陵的11个陪葬坑
内，出土了“宗正之印”“太官之印”“永巷丞
印”等有文字的印章等，佐证了当时各种政
府机构的存在。

段清波说，秦到西汉帝陵的陪葬坑，就
是皇帝专制中央集权体制下一个个中央政
府管理机构在陵园的模拟再现。从先秦到
秦、西汉，再到东汉，陪葬坑在数量上经历
着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再到少，最后消失的
过程，布局上经历着从分散到集中，形态上
从多样化到规制化的发展过程，其兴衰恰
和皇帝专制中央集权体制的创设、反复、确
立相一致。

秦汉到魏晋，帝陵的陵寝制度
发生了哪些变化？邙山陵墓群陵
园的发掘揭开了这一神秘面纱。

作为全国最大的陵墓遗址、
全国最大的国保单位之一，邙山
陵墓群有 6 代共计 24 座帝王的
陵墓及其陪葬墓，朝代跨度从东
周到后唐，是中国帝陵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其分布之密集，数量
之众多，延续年代之长久，堪称中
国之最。

从2003年至今，考古工作者
对邙山陵墓群的考古探索一直没
有停止，考古成果多次获得“国家
田野考古质量奖”，入选“河南省
五大考古新发现”“中国重要考古
发现”等，让人们基本摸清了邙山
陵墓群中东汉、曹魏、西晋、北魏
帝陵的变化脉络。

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汉魏研究
室成员、邙山陵墓群发掘者之一
张鸿亮博士介绍，东汉帝陵相比
西汉来说可以称为“简葬”，到了
曹魏和西晋则实行薄葬。主要表
现为：

东汉时期，帝陵封土为圆形，
墓道为一条，坐北朝南，墓室为平

面长方形的回廊式“黄肠石”墓，
帝后同穴合葬。陵园内有石殿、
寝殿、园省等大量的陵寝建筑。

曹魏相比于东汉，实行薄葬，
不封不树，帝陵无地表标识，墓葬
形制和建筑方法沿用东汉，但结
构已经简化很多。墓道由东汉的
南向变为东向，墓圹内收台阶数
量增多，可能多至7级，墓室规模
缩小，由方形回廊式砖石结构墓
变为方形前、后室砖墓；帝后由同
穴合葬变为异穴合葬，随葬器物
方面废除“玉衣制度”，不少随葬
品以“刻铭石牌”形式记录，更讲
究形式，并非实物。

西晋时期，改两个陵区为单
一陵区，帝陵地表也无封土，出现
少量陵园建筑，墓圹内收台阶的
特征继续保留，但墓圹的范围仅
限于墓道，墓室结构进一步简化，
变为纵长方形单室，帝后合葬以
异穴为主。

北魏的帝陵，由于靠近东汉
陵区，虽然年代相隔近300年，但
仍基本沿袭了一些东汉帝陵的特
征，如帝陵为圆形，贵族陪葬墓多
在帝陵区东部，也有陵寝建筑等。

从秦、西汉到东汉，再到魏晋，帝陵的变
化原因在哪儿？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刘庆柱认为，研究
墓葬制度尤其是帝陵制度其实就是研究文明
史，薄葬的推行实际上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段清波认为，东汉陵墓的外部结构、陵园
方向、封土形状等都与西汉不同，东、西两汉陵
墓的变化与汉文明的形成有关，说明皇帝专制
中央集权体制已被广泛接受后，帝陵中也就不
需要再用陪葬坑来证明王权的合法性了。

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汉魏研究室主任严辉
表示，两汉陵墓为啥变化这么大？肯定有背
后的历史原因。秦、西汉用武力征服，到了
东汉，匈奴等问题已经解决，治国理念已经
扭转，奉行以儒治国，这说明国家的文化、科
技与制度都在进步。 本报记者 常书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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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严格落实“属地责任”“党政
同责”“一岗双责”的要求，切实做好我市环
境污染防治工作，依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
例》《洛阳市环境污染防治责任追究办法（试
行）》《关于落实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责任追
究“一案四查”的通知》等文件，制定本实施
细则。

第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有
关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的责任：

（一）辖区内存在非法生产、销售、运输不
符合洁净型煤标准散煤的；应当使用清洁型
煤而未使用洁净型煤的；应当使用电、气等洁
净能源而未使用的；不按规定完成管道燃气
建设任务或未落实“双替代”政策的；燃煤散
烧设施取缔不到位或死灰复燃的。

（二）违反规定在城市建成区燃放烟花爆

竹,焚烧各类垃圾的。
（三）应发现辖区内企业偷排废水、废气、

粉尘等而未发现的。
（四）其他应当追究责任的情形。
第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有

关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的责任：
（一）已取缔的“散乱污”企业未做到“两断

三清”，即断水、断电、清除原料、清除产品、清除
设备；死灰复燃的；有新出现“散乱污”企业的。

（二）城市及县城建成区餐饮场所、企事
业单位食堂、个体工商户等餐饮场所未安装
油烟净化设施的；经营性餐饮企业，以及企
业、机关、学校等企事业单位的集体食堂未安
装一键式启动的。

（三）建筑（拆迁）工地施工现场未做到
7 个百分之百的，工地周边围挡、物料堆放覆

盖、工地湿法作业、路面硬化、出入车辆清洗、
渣土车辆密闭、在线监控等；渣土违规清运的。

（四）未组织开展城市清洁大行动的，包
括城乡接合部、背街小巷、城中村及楼宇立面
清洗、楼顶保洁等。

（五）其他应当追究责任的情形。
第四条 责任追究
（一）具有本细则第二条情形之一的，被

国家、省督察组发现问题的：
第一次给予辖区乡、镇（办事处）政府主

要领导诫勉处理, 给予同级党（工）委主要领
导通报批评, 扣收所在县（市）区10万元。

第二次给予辖区乡、镇（办事处）政府主
要领导政纪处分, 给予同级党（工）委主要领
导诫勉处理, 扣收所在县（市）区20万元。

第三次给予辖区乡、镇（办事处）政府主

要领导按加重原则给予政纪处分，给予同级
党（工）委主要领导党纪处分, 给予所在县

（市）区分管负责同志诫勉处理,扣收所在县
（市）区30万元。

（二）具有本细则第三条情形之一的，被
国家、省督察组发现问题的：

第一次给予辖区乡、镇（办事处）政府主
要领导停职检查并给予相应的政纪处分, 给
予同级党（工）委主要领导诫勉处理, 扣收所
在县（市）区10万元。

第二次给予辖区乡、镇（办事处）政府主
要领导按加重原则给予政纪处分, 给予同级
党（工）委主要领导党纪处分, 给予所在县

（市）区分管领导诫勉处理, 扣收所在县（市）
区30万元。

第三次给予辖区乡、镇（办事处）政府主要

领导免职并给予相应政纪处分, 对同级党（工）
委主要领导按加重原则给予党纪处分, 给予所
在县（市）区分管领导党政纪处分、党政主要领导
诫勉处理,扣收所在县（市）区50万元。

（三）被市督查组一个月内发现两起（含）
以上问题，并被市环境攻坚办督办问责的，参
照执行；行业监管出现严重失职造成严重后
果的，对相关单位和责任人按照“一案四查”
的规定进行责任追究。

第五条 具有应当给予党政纪处分情形
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纪检监察机关予以
问责追究。

第六条 本细则由洛阳市环境污染防治
攻坚战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第七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2017年10月1日

第一条 为持续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
战，确保完成我市空气质量目标，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
气污染防治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按照“谁污
染、谁赔偿，谁治理、谁受益”的原则，特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洛阳市行政区域
内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城市环境空气质
量的生态补偿。考核分九城区、五组团县

（市）（偃师、孟津、新安、伊川、宜阳）和四个生
态县（汝阳、洛宁、栾川、嵩县）3个组别进行。

第三条 根据河南省下达我市的空气质
量目标，本办法考核的指标为：可吸入颗粒物

（PM10）浓度和细颗粒物（PM2.5）浓度。
第四条 生态补偿资金分别以“日”“周”

“月”为周期进行考核，以“月”兑现，具体如下：
（一）末位扣收
1.城区组
（1）对于PM10、PM2.5日均浓度值任意

一项排名九城区末位的城区，扣收5万元（当
全市各城区空气质量均达到“优”级时，该天
不扣末位城区）；对于两项指标的日均浓度值
均排名九城区末位的城区，扣收10万元。

（2）对于PM10、PM2.5周均浓度值任意
一项排名九城区末位的城区，扣收100万元；
对于两项指标的周均浓度值均排名九城区

末位的城区，扣收200万元。
（3）对于PM10、PM2.5月均浓度值任意

一项排名九城区末位的城区，扣收200万元；
对于两项指标的月均浓度值均排名九城区末
位的城区，扣收400万元（月均浓度值扣收不
影响周均浓度值扣收）。

2.五组团县（市）组
（1）对于PM10、PM2.5日均浓度值任意

一项排名五组团县（市）末位的县（市），扣收
2.5万元；对于两项指标的日均浓度值均排名
五组团县（市）末位的县（市），扣收5万元。

（2）对于PM10、PM2.5周均浓度值任意
一项排名五组团县（市）末位的县（市），扣收
50万元；对于两项指标的周均浓度值均排名
五组团县（市）末位的县（市），扣收100万元。

（3）对于 PM10、PM2.5 月均浓度值任
意一项排名五组团县（市）末位的县（市），
扣收 100 万元；对于两项指标的月均浓度
值均排名五组团县（市）末位的县（市），扣
收 200 万元（月均浓度值扣收不影响周均
浓度值扣收）。

3.四个生态县组
（1）对于 PM10、PM2.5 日均浓度值任

意一项排名四个生态县末位且超过五组团
县（市）组平均值的县，扣收 2.5 万元；对于
两项指标的日均浓度值均排名四个生态县

组末位且超过五组团县（市）组平均值的县，
扣收5万元；四个生态县的PM10、PM2.5日均
浓度值均未超过五组团县（市）平均值的，不
予扣款。

（2）对于PM10、PM2.5周均浓度值排名
四个生态县组末位且任意一项超过五组团县

（市）组平均值的县，扣收50万元；对于两项
指标的周均浓度值均排名四个生态县组末位
且超过五组团县（市）组平均值的县，扣收
100万元；四个生态县的PM10、PM2.5周均
浓度值均未超过五组团县（市）组平均值的，
不予扣款。

（3）对于PM10、PM2.5月均浓度值任意
一项排名四个生态县组末位且超过五组团县

（市）组平均值的县，扣收100万元；对于两项指
标的月均浓度值均排名四个生态县组末位且
超过五组团县（市）组平均值的县，扣收200万
元；四个生态县的PM10、PM2.5月均浓度值均
未超过五组团县（市）组平均值的，不予扣款。

（二）首位奖励
1.城区组
对于PM10、PM2.5月均浓度值任意一项

排名九城区首位且完成市定该项空气质量月度
目标的城区，奖励500万元；对于两项指标的
月均浓度值均排名九城区首位且完成市定该项
空气质量月度目标的城区，奖励1000万元。

2.五组团县（市）组
对于PM10、PM2.5月均浓度值任意一项

排名五组团县（市）首位且完成市定该项空气
质量月度目标的县（市），奖励400万元；对于
两项指标的月均浓度值均排名五组团县（市）
首位且完成市定该项空气质量月度目标的县

（市），奖励800万元。
3.四个生态县组
对于PM10、PM2.5月均浓度值任意一项

排名四个生态县首位且完成市定该项空气质量
月度目标的县，奖励200万元；对于两项指标的
月均浓度值均排名四个生态县首位且完成市定
该项空气质量月度目标的县，奖励400万元。

PM10、PM2.5 数据由市环保局负责及
时报市环境攻坚办，市环境攻坚办根据本办
法确定奖罚对象，经市环境攻坚战领导小组
审核批准后，每月一次将上个月的奖罚结果
反馈市财政局，市财政局根据市攻坚办反馈
结果及时兑现奖罚资金。

第五条 考核数据采用各城市区和各县
（市）区的国控、省控、市控城市环境空气质量
自动监测站数据，县（市）区有两个或两个以
上监测点的，以县（市）区城市规划区范围内
的监测点平均值为准。若发现有数据造假行
为的，按排名倒数第一计，加罚100万元，并
按照环境保护部《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

为判定及处理办法》，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第六条 市环境攻坚战领导小组审核批

准后，市环境攻坚办及时向各县（市）区政府
通报上月环境空气质量考核奖罚结果。

第七条 依据本暂行办法扣收各县（市）
区的资金纳入市环境治理专项资金；奖励各
县（市）区的资金，由各县（市）区专项用于环
境治理支出。

第八条 行政措施
对 PM10、PM2.5 单项指标月排名各组

末位的县（市）和城区，除经济处罚外，市委、
市政府分管负责同志约谈其政府主要领导和
分管领导，并通过新闻媒体进行通报批评。

对 PM10、PM2.5 单项指标月排名各组
首位的县（市）和城区，无论是否达到奖励条
件，市环境攻坚办都通过新闻媒体进行通报
表扬。

第九条 本办法自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
施行。《洛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洛阳
市大气污染防治考核办法（试行）的通知》（洛
政办〔2016〕32号）、《洛阳市空气质量周排名
考核办法（试行）》（洛环攻坚办〔2017〕7号）、

《关于调整洛阳市空气质量周排名考核办法
（试行）排名考核指标和计算方法的通知》（洛
环攻坚办〔2017〕13号）同时废止。

2017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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